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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ZAIA00200 No.45002610001703524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责任保险（1995版）保险单（电子保单）

保险单号：PZAI202645000000001571

鉴于投保人已向本保险人投保产品责任保险（1995版），并按本保险合同约定交付保险费，保险人同意按照《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产品责任保险条款（1995版）》及附加险条款的约定承担保险责任，特立本保险单为凭。

 投保人名称 茂名市茂塑管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组织机构代码

91440900696451554F

投保人信息 联系人姓名 黄灼弘 联系电话

 投保人地址 茂名市新林一路32号 邮编

 被保险人名称 茂名市茂塑管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组织机构代码

91440900696451554F

被保险人信息 联系人名称 黄灼弘 联系电话

 被保险人地址 茂名市新林一路32号 邮编

营业性质 其他

承保区域 中国境内（港、澳、台除外）

预计销售额 CNY：5000000.00 产品单价 元

保障内容

按照《产品责任保险条款（1995版）》：
    保障项目:产品责任（1995版）
        茂塑给水管 茂塑 排水管 茂塑 软管 茂塑电缆套管 茂塑线管 茂塑 灌溉管 茂塑塑料配件 茂塑 通讯管 茂
塑线槽 茂塑地槽,累计责任限额:¥1,000,000.00元,每次事故每人财产损失责任限额:¥1,000.00元,每次事故每人人身
伤亡责任限额:¥1,000.00元,每次事故每人医疗费用责任限额:¥1,000.00元,每次事故免赔额:¥4,000.00元,每次事故人
身伤亡责任限额:¥20,000.00元,每次事故责任限额:¥50,000.00元,每次事故财产损失责任限额:¥20,000.00元,每次事
故免赔率:10.00%;

保险费 人民币（大写）

最低保险费 （大写）人民币 

承保基础 期内索赔提出式

追溯期 自2026年03月29日起，至2027年03月28日止

报告期 至2027年03月28日止

保险期间 共12个月,自2026年03月29日零时起，至2027年03月28日二十四时止

保险合同争议
解决方式

诉讼

司法管辖 中国境内（港、澳、台除外）

特别约定

1.被保险人保证所有被保险产品完全符合销往地的有关技术标准或者相关强制或自愿安全标准或其他可行条例标准，
否则保险人不负任何赔偿责任。
2.投保产品根据过往实际销售额合理申报，若选择性投保，出险将按比例赔付。
3.传染病除外条款：
此保单不包括直接或间接由以下任何一种疾病引起的任何状况下的索赔或责任：
和非典型性肺炎关联的严重的急性的呼吸道疾病、登革热、伤寒以及副伤寒、肺结合、麻症、破伤风、疟疾、霍乱、
病毒性肝炎、流行性脑脊髓炎感染、突变异种、和其中可以被命名的派生出来的或更改过来的相似性疾病或症状。
不管在任何情况下，对于被保险人由于法律诉讼或相关于法律诉讼或任何要求而引起的法律上的纠纷，保险人均不负
责赔偿。
4.本保单不能用于任何形式的营销宣传，未经“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书面特别许可，被保险人不得在任
何形式的营销宣传、产品包装等公开材料中使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品牌标识、名称、简称及任何
可联想至“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图标与文字，“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留向任何形式的
商标侵权索赔、要求恢复名誉、提起法律诉讼的权利。
5.铅除外条款：此保险不适用于由关于含铅的或铅产品、材料、或物体的有毒物质引起的任何受伤、破坏、费用、损
失、责任或法律义务。此除外条款适用于铅的任何形式，但不局限于固体、液体、气体和烟雾。
6.绝对石棉污染除外条款
兹经双方同意，本保险单不能适用于：
（1）任何时候由于生产、挖掘、使用、销售、安装、清理、分发、暴露于石棉、石棉产品、石棉纤维、石棉尘埃而
造成人身伤害、财产损失、身体不适、疾病、职业病、残疾、受惊、死亡、精神上的痛苦或创伤的赔偿责任；
（2）被保险人对其他人因生产、挖掘、使用、销售、安装、清理、分发、暴露于石棉、石棉产品、石棉纤维、石棉
尘埃而造成的人身伤害、财产损失、身体不适、疾病、职业病、残疾、受惊、死亡、精神上的痛苦或创伤的赔偿责
任；
（3）对被保险人因生产、挖掘、使用、销售、安装、清理、分发、暴露于石棉、石棉产品、石棉纤维、石棉尘埃而
遭受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主张赔偿的诉讼请求进行辩护产生的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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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旦已经存在的责任限制条款由于本批单规定了请求赔付和/或损失赔偿为除外责任而变得执行力衰退或疲
乏，本保单的承保范围将不会减少到执行力衰退或疲乏的责任限制条款，而是，将继续对超过清单中特约条款部分承
担赔偿责任。
本保险单所载其他条件不变。
7.功效除外条款：被保险产品所展示的、所设计的、或所保证的能治疗、减轻、阻止、监视、解除、或减缓个人受伤
或/和财产损失。如果失败，而引起的个人受伤或/和财产损失，此保单不适用。
8.绝对污染除外条款
不管在此保单里有任何相反的规定，兹经双方同意，本保险单不能适用于：
（1）由于世界上任何地方实际的或可能的污染物排放、释放、溢出造成的任何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
（2）根据政府指引或要求，被保险人、公司或任何个人或组织对污染进行测试、监控、整理、清理、治理、解毒或
中和而产生的损失或费用；
（3）政府、个人或组织对污染进行测试、监控、整理、清理、治理、解毒或中和而产生的任何损失或费用，包括但
不限于调查费用、律师费；
污染是指任何固体的、液体的、气态的或热的刺激物或污染物，包括烟尘、水蒸气、烟灰、烟、酸性物质、碱金属、
化学物质和消耗物质。消耗物质包括将要或已经循环回收的物质。
另外，一旦已经存在的责任限制条款由于本批单规定了请求赔付和/或损失赔偿为除外责任而变得执行力衰退或疲
乏，本保单的承保范围将不会减少到执行力衰退或疲乏的责任限制条款，而是，将继续对超过清单中特约条款部分承
担赔偿责任。
本保险单所载其他条件不变。
9.过敏症除外条款：
此保单不包括间接或直接对人体造成的过敏或和过敏有关的，简单的来说是疾病，引起的任何责任。
过敏是指人体对外面环境的某些方面趋向于过度反应。
保险人对过敏或过敏相关原因导致的损失、费用、责任，均不负责赔偿。
10.被保险产品仍在制造、组装、加工、运输或销售场所（无论是否为被保险人的），尚未转移至终端消费者手中时
所造成的损失赔偿责任，不在本保单范围内。
11.以索赔提出为基础特别约定（期内索赔式）
兹经双方同意：
（1）本保险仅在下列条件下适用于在本保险单明细表中列明的追溯期开始后发生的事故引起的“人身伤害”和“财
产损失”：
 1）由于“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引起的任何索赔，必须在本保险单有效期限内以书面形式向任一被保险人提出
第一次索赔；
 2）任何被保险人在本保险单生效之日对事故的发生都不知情或不能合理预见；
（2）批单中“任何索赔”和“全部索赔”含义如下：
 1）任何个人或组织寻求损失补偿的“任何索赔”，在任一被保险人或公司收到书面通知后（以先收到为准），即视
为该索赔已经提出；
 2）同一个人在一次事故中因人身伤害而向任何一个被保险人第一次提出索赔时，即被视为“全部索赔”已经提出；
 3）同一个人或组织在一次事故中因财产损失而向任何一个被保险人第一次提出索赔时，即被视为“全部索赔”已经
提出。

                                      INDIGO（盖章）

2026年03月09日

邮政编码：530021 全国统一服务电话：95518 传真：

尊敬的客户：
（1）您可通过本公司官方网站www.picc.com、95518客服热线、中国人保APP、中国人保财险微信公众号或附近营业网点查询验证保单信息或
查阅条款内容。若对查询结果有异议，请通过以上渠道联系本公司。
（2）如出险，请及时拨打95518客服热线或通过中国人保APP、中国人保财险微信公众号报案,并查询理赔信息。
（3）如您对本公司服务不满意，请拨打95518客服热线反映情况，也可采取申请核查、调解、仲裁、诉讼等救济途径，保障您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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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保险条款清单

产品责任保险条款（199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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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file.epicc.com.cn/noncarclauses/100036/10003600000001/pdf/A.pdf

